
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契約書 

適用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之人員 

 

國立東華大學(以下簡稱甲方)為應業務需要，僱用_________君(以下簡

稱乙方)為甲方擔任_______________(單位及職稱)，雙方訂立條款如下： 

 

一、契約期間及試用： 

甲方自中華民國_____年___月___日起，僱用乙方為______________(職稱)。 

乙方自受僱之日起，一律試用 2 個月，試用期滿經甲方考核合格者，始為正式

僱用，試用期間經甲方考核不合格者，甲方得終止本勞動契約，並依勞動基準

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，乙方不得異議。乙方無意存續本契約，自行辭

職且經甲方同意者，得終止本勞動契約。 

二、工作單位：               

三、工作項目： 

 

 

 

 

 

 

四、僱用經費來源：校務基金 

五、僱用報酬：在僱用期間內甲方按月致送報酬新臺幣_____________元整，並享有

勞保、全民健康保險等福利。惟報酬所得應依本國稅法規定課徵所得稅。 

六、乙方應負之責任： 

(一) 乙方如與本校首長或與用人單位主管有三親等關係，應本誠實信用原則主

動告知甲方。僱用後如經甲方獲知且經查證屬實者，乙方應即無條件離職。 

(二) 乙方在僱用期間應按日到勤，不得遲到、早退或曠職，工作時間依本校實施

彈性上班差勤管理要點辦理；如有事故必須請假時，應依「勞動基準法」辦

理。 

(三) 乙方應遵守甲方規定，積極任事，不得有怠惰或其他不法行為。 

(四) 乙方在僱用期間，須經甲方同意，始得於校內外修讀學位或選修、旁聽相關

課程，並不得報考或修讀服務系所之碩、博士班。 

(五) 乙方離職時，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，經甲方同意並辦妥移交經管財物、業

務、待辦或未了案件等離職手續後，始得離職。 

(六) 乙方職務若為宿舍管理員或大樓管理員，應辦理一級維修應處理事項詳如附

件。 



七、乙方僱用至學年度終滿一年者，甲方應依據「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

僱用要點」第 13 及第 14 點規定辦理年度考核、專案進用助理及職務代理人不適

用第 13 點第 1 項第 1 款規定，其年度考核成績作為解僱與否依據。 

八、乙方於學年度中，如工作不力，經勸導無效，或違反有關規定，經查證屬實者，
得由甲方逕予解僱之。 

九、乙方特別休假日數之核給，以在甲方服務之專職年資為準。 

十、乙方依「勞工退休金條例」，自到職之日起提繳勞工退休金至離職之日止。任
職至年滿 65 歲者，應即無條件辦理離職。 

十一、乙方勞工退休金之給與： 

(一) 甲方每月負擔勞工月提繳工資之百分之六。 

(二) 乙方得在每月提繳工資百分之六範圍內，自願另行提繳退休金。自願提
繳者，一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，以 2 次為限。 

十二、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，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，
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。 

十三、乙方如未於離職前辦妥離職手續，除有不可歸責之因素外，視同解僱。甲方 

      因此所受之損失，乙方應負完全賠償責任。 

十四、持身心障礙手冊進用專案助理及工作人員得比照「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 

  作人員僱用要點」之規定，惟第 10點第 2項、第 13點第 1項晉薪部份及其他     
  有關薪資標準之規定等不予適用。 

十五、本契約書未盡事宜依「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工作人員僱用要點」有關規定 

  辦理。 

十六、本契約書一式二份，雙方各執乙份，甲方由人事室保存。 

 
 

 

甲   方：國 立 東 華 大 學 

法定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※敬請審視工作內容※ 

 

乙   方： 

身分證字號： 

住      址：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
 

 

 

國立東華大學 
一級維修應處理事項  

 

一、一級單位應維修處理事項： 

編號 項目 檢查及維修方式 備註 

1 燈管/燈泡不

亮 

管理員請先更換燈管(或燈泡、啟動器)，並請注意： 

1. 燈管(泡)的電壓是否正確 

2. 請確認是否為整區或整間無電源，再請依編號 6處理 

屬專案燈具工

程，仍保固期

內無需更換 

2 馬桶、洗手

抬或地板排

水孔阻塞 

請先做一級處理，如下： 

1. 馬桶：請使用通便器方式處置(請確實壓拉 10 次以上) 

2. 排水孔：請先清理表面上之阻塞物，再以勾髮器清理 

 

3 水龍頭水量

太小 

請先拆除水龍頭出口濾水器清理  

4 冷氣無法開

啟或不冷 

請確認下列事項並排除： 

1. 遙控器電池是否有電 

2. 冷氣主機電源是否跳電 

3. 遙控器設定(功能及溫度)是否正確 

 

5 水管漏水 請先關閉制水閥後，再行通報  

6 跳電處理 請先查看跳電原因(是否用電量過大)，於排除後，再行復歸

動作(重啟斷路器)，復歸仍無效，再行通報 

 

7 飲水機熱

(冷、冰)水

無法出水 

請先確認熱(溫、冰)水出水口上方熱水不熱(溫水過熱、冰水

過熱)警示燈是否亮著，如果警示燈亮起，請等飲水機製造熱

(溫、冰)水後方可使用。 

 

二、經以上處理仍未能改善時，請於「管理員備註」內註記「已一級處理仍未改善」。 

三、為提升維修效率，下列情形請管理員應先行前往了解，並於「管理員備註」註明： 

1. 浴室水龍頭故障：請註明是「洗水台水龍頭」或是「淋浴龍頭」。 

2. 擷雲莊燈具故障：請註明是否為「輕鋼架型燈具」。 

 




